
怀柔工商专栏

■有问必答

本 报 读 者 刘 正 军 ： 我 是
《劳动午报 》的忠实读者 ，现在
遇到一个难题想向你们请教 ：
我名下有一辆汽车 ，因为不经
常开就打算卖掉 。 今年 “十一 ”
前夕 ，朋友带着一个叫张德海
的人到我家来看车 。 看完后他
很满意 ，留下1万元作为定金 。

两天后 ， 张德海又来到我
家 ，把车款全部给了我 。 当时 ，
他说自己的身份证丢了 ，正在
安徽老家补办 ，等身份证办好
后再去办车辆过户手续 。

我虽答应张德海随后办车
辆过户手续 ，但这些都是我们

双方口头约定的 ，没有任何文
字协议 。

近日 ， 突然有人找到我 ，
说 我 卖 出 去 的 那 辆 车 在 外 地
撞 人 了 ，司 机 肇 事 逃 逸 ，而 被
撞的人正在住院治疗 。 对方说
交 警 出 具 的 责 任 书 认 定 此 事
故由司机负全责 ，在找不到肇
事司机的情况下 ，我作为肇事
汽 车 的 车 主 必 须 支 付 医 疗 费
并承担全部责任 。

我觉得很冤枉 ！ 车已经卖
了 ，此车发生交通事故跟我没
有任何关系啊 ！ 可我现在又联
系不上张德海 。 请问 ：我该对

此事负责吗 ？ 是否要对被撞的
人进行赔偿 ？

武丽君 ： 刘先生 ， 您好 ！
《侵权责任法 》第五十条规定 ，
当 事 人 之 间 已 经 以 买 卖 等 方
式 转 让 并 交 付 机 动 车 但 未 办
理所有权转移登记 ，发生交通
事 故 后 属 于 该 机 动 车 一 方 责
任的 ，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
制 保 险 责 任 限 额 范 围 内 予 以
赔偿 。 不足部分 ，由受让人承
担赔偿责任 。

根据您说的情况 ， 张德海
支付车款后 ，您将车子交给了
张德海 ，虽说车辆本身没有进

行过户 ，但是事实上您已经对
车子没有使用权和控制权了 。

本案是您把车辆交付张德
海后发生交通事故 ，而且责任
是属于车子这一方 ，根据上述
法律规定 ，首先应由保险公司
在交强险的范围内进行赔偿 ，
不足部分 ， 由张德海来承担 ，
您个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

提问： 本报读者 刘正军 回答： 北京谦君律师事务所主任 武丽君

卖车未过户，撞人后车主是否担责？ □本报记者 王香阑

为营造诚实 、 自律 、 守
信、 互信的社会信用环境， 怀
柔工商分局积极指导企业开展
“守合同、 重信用” 建设， 通
过对企业合同信用行为的正向
激励， 提升企业合同信用建设
水平， 努力营造鼓励诚信、 惩
戒失信的市场氛围， 促进区域
企业健康发展。 今年以来， 怀
柔区的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御食园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博龙阳光新能源高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奥康
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富
昱元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共5
家企业获全国 “守合同重信
用” 企业荣誉称号。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是指
合同履约状况好、 合同行为规
范、合同信用管理体系健全、社
会信誉好的企业，全国“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公示工作，每两年
进行一次， 由国家工商总局引
入企业信用标准体系， 对企业
及品牌的社会影响力、 合同信
用管理体系、合同行为、合同履
约状况、经营效益、社会信誉等
六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并向
社会公示。 被公示的企业在招
投标领域、 信贷融资方面享有
相关优惠政策。

据了解， 北京红星股份有
限公司2015年销售额达 19.06
亿元， 出口30个国家 （地区），
外贸出口额260万美元 ， 共签
订合同金额23.8亿元， 履约率
100%， 合同示范文本使用率
100%。 北京御食园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2014至2015年销售额
7.96亿元 ， 共签订合同 1141
份 ， 履约率100%。 北京博龙
阳光新能源高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2015年签订合同144份 ， 合
同 金 额 1.76 亿 元 ， 履 约 率
100%。 北京奥康达体育用品
有限公司2015年签订合同109
份 ， 合同金 额 9342.08万元 ，
履约率100%。 北京富昱元升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2015年签订
合同 60份 ， 合同金额 8527万
元， 合同实际履约率95%。

为推进怀柔企业 “守合同
重信用” 建设， 怀柔工商分局
广泛开展宣传动员， 在报纸、
电视台、 微信公众号等媒体上
刊登 “守合同重信用” 活动通
知。 实地走访重点企业， 就企
业合同管理存在的问题、 合同
制度化等内容进行讲解， 并向
企业详细介绍 “守合同重信
用” 企业的申报条件、 公示活
动程序、 网上申报流程及具体
注意事项 ， 指导辖区规模较
大、 市场占有率较高、 品牌具
有社会影响力、 合同信用状况
良好的企业参与 “守合同重信
用” 活动。 评选中， 全市共计
76家企业入选， 怀柔5家企业
通过企业申报、 分局核审、 市
局推荐等环节最终获此殊荣。
下一步， 怀柔工商分局将继续
推进企业诚信建设， 规范企业
合同行为 ， 引导企业诚信履
约、 守法经营， 共同创建良好
的市场环境。

怀柔分局 胡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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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欺诈与否
法律有明确界定

【案例】
“双十二”的钟声刚刚敲响，

李萌萌便迫不及待地从购物车
里，“提出”事先选中的货物付款。
两天后， 快递公司派员将第一批
货物送到了李萌萌手里。 李萌萌
还未来得及细细欣赏， 闺蜜便告
诉她：那床蚕丝被在“双十二”之
前的销售价格便是2800元/床，是
店主故意虚构原价3500元/床，再
以所谓八折优惠销售的。

李萌萌通过查阅相关信息，
发现确如闺蜜所言。 而当其准备
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55
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
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
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
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
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
倍” 的规定主张权利时， 自己却
不能判断该网店这种做法是否构
成价格欺诈。 因此， 犹豫不决。

【点评】
该 网 店 的 行 为 构 成 价 格

欺 诈 。
《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

定 》 第七条规定 ： “经营者收
购、 销售商品和提供有偿服务，
采取下列价格手段之一的， 属于
价格欺诈行为 ： （一 ） 虚构原
价， 虚构降价原因， 虚假优惠折
价， 谎称降价或者将要提价， 诱
骗他人购买的； （二） 收购、 销
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前有价格承
诺， 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的；
（三） 谎称收购、 销售价格高于

或者低于其他经营者的收购、 销
售价格， 诱骗消费者或者经营者
与其进行交易的； （四） 采取掺
杂 、 掺假 ， 以假充真 ， 以次充
好， 短缺数量等手段， 使数量或
者质量与价格不符的； （五） 对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和服务价
格， 谎称为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
导价的； （六） 其他价格欺诈手
段。” 网店虚构原价， 再进行所
谓的折扣优惠， 让价格回到打折
前， 明显当属其列。

网店老板逃匿
平台提供者应当担责

【案例】
古小琴是朋友圈内一名小有

名气的吃货。这不，从“双十二”的
前一周起， 她为了既省钱又能饱
享口福，早早选购了不少的食品。
因为担心稍有迟缓， 这些东西成
为别人的囊中之物，１１日晚上12
点刚过，她就付清了全部货款。

可是， 收货后， 一边品尝一
边翻看账单的她， 猛然想起某种
蜜 饯 的 价 格 平 时 是 79 元/包 。
“怎么促销价反而是89元/包呢 ？
不会吧？” 古小琴几乎不太相信
自己的记忆， 可通过查看以往的
购销记录， 她的疑问得到证实。

古小琴立刻联系网店， 想问
个究竟。 可整整一天过去了， 店
主也未来到店里， 甚至打听不出
去向。 “难道是老板逃匿了？ 如
果是这样， 我能向网络交易平台
的提供者索要500元最高限额的
赔偿吗？” 古小琴提出了疑问。

【点评】
古小琴有权要求网络交易平

台 （网站） 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

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 第九条规定： “消费
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食品、
药品遭受损害， 网络交易平台提
供者不能提供食品、 药品的生产
者或者销售者的真实名称、 地址
与有效联系方式， 消费者请求网
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网络交易平
台提供者承担赔偿责任后， 向生
产者或者销售者行使追偿权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网络交易平
台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食
品、 药品的生产者、 销售者利用
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未
采取必要措施， 给消费者造成损
害， 消费者要求其与生产者、 销
售者承担连带责任的， 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也就是说， 当上述
条件成就时， 网络消费者享有对
应的特权， 网站只能代人受过。

网站距离太远
可以就近提起诉讼

【案例】
当发现自己通过 “双十二”

活动购买的一件羽绒服， 并非网
店所说的降价大促销后， 感觉受
到愚弄的谢福兰当即联系网店，
想问个究竟。 可是， 网店一面轻
描淡写地说是其标错了价格， 如
果谢福兰有意见可以退货退款。

同时， 网店告诉谢福兰， 其
提供的格式合同中已经写明 “发
生诉讼， 应当向网站所在地法院
起诉”， 如果谢福兰想打官司告
状， 网店将奉陪到底。

谢福兰说， 她向网站索要购

买价款三倍的赔偿 ， 总额不过
894元。 即使其最终胜诉， 到千
里之外打官司所花费的车费、 住
宿费、 差旅费、 误工工资等诉讼
成本早已超过了这些钱。

虽然算经济账不合算， 但网
店的态度实在令人气愤。 谢福兰
想知道， 她是不是只能到网店所
在地起诉？ 能不能就近在北京本
地起诉？

【点评】
谢福兰可以就近选择诉讼

法院 。
虽然 《民事诉讼法》 第三十

四条规定： “合同或者其他财产
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
选择被告住所地、 合同履行地、
合同签订地、 原告住所地、 标的
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
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 ”但《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第24条规定：“经
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 通知、声
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
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
轻、 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格式合同、
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
所例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

本案中， 由于网店的目的在
于规避义务、 推卸责任， 这就决
定了其与谢福兰的格式条款约定
无效。 因此， 谢福兰可以选择履
行地法院就近进行诉讼。 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20条也表明的这
个意思， 即：“以信息网络方式订
立的买卖合同， 通过信息网络交
付标的的， 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
同履行地； 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
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 ”

（廖春梅）

怀柔工商助推企业
守合同重信用建设

网购遭遇欺诈可向网站索赔

热热闹闹的 “双十二” 渐行渐远， 但其影响仍
未结束。 购买到称心如意商品的消费者自不必说，
可那些遭遇价格欺诈或其他侵权的消费者， 还在为
如何挽回损失而发愁。 他们迫切知道经营者逃匿后，
自己能否要求网络交易平台赔偿？ 对那些距离自己
太远的网站， 能不能就近起诉？ 自己的维权成本，
会不会太高？ 以下案例， 可以针对这些困惑， 作出
相应的解释。


